
东竟市司法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
东司律罚决字〔2024〕第006号

姓名:谢雄章

律师执业证号: 14419202310695056

住址:广东省东尧市南城街道会展北路会展国际大酒店三、

四楼

本机关于2024年9月l1日对你从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

担任辩护人立案调查·经调查’你从东尧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

离任后二年内担任王某某涉嫌强奸罪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辩护律

师。

以上事实有《东尧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谢雄章违

反从业限制规定的通报》及附件、 《广东法制盛邦（东芜）律师

事务所关于谢雄章律师代理王某某涉嫌强奸一案的情况说明》

《关于王某某涉嫌犯强奸罪一案谢雄章律师出庭辩护的情况说

明》2份、 《关于厂『淑奶律师办理王某某涉嫌犯强奸罪一案的情

况说明》《刑事专项法律服务合同》、广东省增值税电子普通发

票、 《关于同意谢雄章同志辞去公职的批复》《关于谢雄章同志



相关情况的说明》、询问笔录2份、关于《东尧市第三市区人民

检察院关于认定谢雄章违反从业限制规定的通报》的回复、关于

对《关于＜东芜市第三市区人民检察院关于认定谢雄章违反从业

限制规定的通报＞的回复》的复函及附件、 《关于王某某涉嫌犯

强奸罪一案中邱淑研律师、谢雄章律师辩护工作的情况说明》《关

于王某某涉嫌犯强奸罪一案厂『淑奸律师辩护工作的情况说明》等

证据证实°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四十一条“曾

经担任法官、检察官的律师’从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

年内’不得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’’的规定°

本机关于2024年9月l4日向你送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

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、理由、依据’告知依法享

有的陈述、申辩权利’并告知你依法享有的要求听证权利·对此’

你未作陈述、申辩’且未提出听证申请°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第四十七条第（四）项‘‘律

师有下列行为之一的’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人民政府司

法行政部门给予警告’可以处五千元以下的罚款;有违法所得的’

没收违法所得;情节严重的’给予停止执业三个月以下的处罚:

（四）从人民法院、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二年内担任诉讼代理人或

者辩护人的; ’’的规定’按照《广东省司法行政机关行政处罚裁

量权基准（律师类）》4’本机关决定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: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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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、没收违法所得:人民币贰万圆整（￥20000）。

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’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

内向东尧市人民政府或者广东省司法厅申请行政复议’也可以自

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东芜市第一人民法院提起行政

诉讼°

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’也不提起行政诉讼’又不履行本决定

的’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°

公开方式:主动公开

抄送:省司法厅、 东芜市律师协会、广东法制省律师协会、

盛邦（东芜）律师事务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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